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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意見審議小組」會議紀錄 

時  間：100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 14：10 

    100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二) 15：10 

地  點：國秀樓 2樓 進修推廣部會議室 

行政大樓 3樓 會議室 

主  席：管理學院 林文燦 院長 

出席人員：各學院院長、機械系王丁委員、化工與材料工程系蔡明瞭委員、電機工程系宋文

財委員、資訊工程系郭秋田委員、企業管理系曹文琴委員、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古

美玉委員、應用英語系蘇紹雯委員、景觀系謝翠玲委員、基礎通識教育中心李念

晨委員、基礎通識教育中心鍾炎東委員、軍訓室丁偉明、體育室高文揚委員、各

部學生代表  

列席人員：各部課務組長、各部課務承辦人、電算中心朱孝國先生 

記錄：林于雯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一、99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全面採取網路線上填答，調查結果及文字意見，

皆已分送各任課教師及系主任供參。 

二、教學評量題目依前次「教學意見審議小組」決議，修訂並依會議決議公告，自 100學

年度起適用(如附件二)。 

三、99學年度第二學期全校開課數總數計3,149門，扣除免評科目1,022門(書報討論、指導

論文、實務專題、海外實習課程、校外實習課程、勞作與社會服務教育)，接受評量科目

計2,127門，填答率達有效科目總數計2,112門，教學評量成績未達3.2分計有4門課程。 

99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統計資料 

部別 日間部課務組 進修推廣部教務組 進修學院課務組 合計 

開課總數 2146 795 253 3149 

應接受評量科目 

(扣除法規免評科目) 
1233 650 244 2127 

填答率達有效課程數 1227 650 235 2112 

填答率未達 2/3 課程數 6 0 9 16 

達成率 

(有效課程數/應評課程數) 
99.51% 100.00% 96.31％ 99.29% 

成績未達 3.2 分課程數 4門 0門 0門 4門 

備註 上表未含產碩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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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9學年度第二學期線上填答與 98學年度第二學期紙本填答評量結果比較分析表 

比較項目 
滿意度 4.0以上課程數

佔總有效課程數百分比 
總平均 甲卷 乙卷 專任教師 兼任教師 

學期別 

部別 
98-2 99-2 98-2 99-2 98-2 99-2 98-2 99-2 98-2 99-2 98-2 99-2 

日間部 89.15% 91.04% 4.36 4.33 4.37 4.33 4.38 4.35 4.39 4.34 4.33 4.33 

進修推廣部 90.55% 89.84% 4.40 4.34 4.40 4.34 4.40 4.33 4.41 4.34 4.38 4.35 

進修學院 88.93% 97.49% 4.38 4.50 4.38 4.5 4.46 4.49 4.38 4.52 4.39 4.47 

參、前次提案執行情形： 

提案一：修訂「教學反應意見調查」題目，提請討論。 

決議： 

一、教學問卷題目修正： 

(一)甲卷第 2 題依公聽會決議第 2 點修正為「教師有在學校網路上或課堂上提供教學大

綱」。(同乙卷第 2題) 

(二)甲卷第 6 題依公聽會決議修正為「教師學期成績計算方式與標準，曾經於課程開始

後數週內告知」通過。(同乙卷第 8題) 

(三)甲卷第 11 題依 9901 審議小組決議修正為「教師很少缺課（如有補課則不視為缺

課）」。(同乙卷第 7題) 

(四)甲卷第 12題修正為「學生提出問題時，老師有提供解答問題的方法或途徑」。(同乙

卷第 13題) 

(五)甲卷第 14題依公聽會決議第 1點修正為「本課程評量內容與方法，合理適當」。 

(六)甲卷第 16題依建議題目第 1點修正為「教師有鼓勵學生善用學術資源或參考資料」。

(同乙卷第 18題) 

(七)甲卷第 18題依建議題目第 2點修正為「教師會將詴卷或作業(報告)發還學生並做檢

討」。 

(八)甲卷第 21題依公聽會決議修正為「這是一門值得學習的課程」。(同乙卷第 22題) 

二、本次會議檢討完之題目如於本學期開始施測因教師不知道題目內容有修訂，決議於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施行，並需將修定後之甲、乙卷問卷題目於學期開學前 mail予每位

教師周知。 

執行情形：修正後題目依會議決議，於 100年 6月 22日、100年 9月 13日、100年 11月 17

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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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研議將學生出席率與教學評量結果進行連結，提請 討論。 

決議： 

(一)須於學生未填答前教師自行透過網路系統勾選「剔除扣答名單」，剔除人數不得超過

該課程修課人數 1/4。 

(二)剔除條件授權予教師自行勾選。 

(三)本案自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執行。 

(四)統計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分數時，統計數據正負 3個標準差以外之異常值需剔除。 

(五)剔除名單條件授權承辦單位研議。 

(六)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提 100學年度 11月份教務會議審議，決議自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執行。 

臨時動議：修正甲卷題目第 13 題(同乙卷第 14 題)「這門課可提升我的知識與常識(如專業或

一般知識等)」，提請 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修正後題目依會議決議，於 100年 6月 22日、100年 9月 13日、100年 11月 17

日公告。 

肆、提案討論： 

【提案】擬修訂本校「教學反應意見調查」低分門檻，提請討論。 

說明： 

一、依「100-101年度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期中書面審查委員意見中，

提到「建議將教學評量之通過門檻由 3.2 分提升至 3.5 分，以進一步確保教學品質。」(如

附件三) 

二、擬修訂教學反應意見調查最低分門檻及輔導措施，說明如下： 

(一)提高單科最低門檻由原3.2分提高至3.5分【(原低於3.2分以下者)應檢討原因提系主

任約談並填列「國立勤益科技大學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系所主管協談紀錄」，正本送教

務處(進修推廣部)留存；連續三學期低於3.2 分以下者，提請系教評討論之】。 

(二)增加教師教學評量總平均成績低於門檻者，應參加教師教學成長活動，計算方式建

議如下： 

 甲案：教師於全校所有授課課程總平均低於 3.5分。 

 乙案：教師於各部計算所有授課課程總平均低於 3.5分。 

三、本案修訂後，修訂「本校教學反應意見實施要點」並送教務會務決議。 

四、各校教學評量標準及輔導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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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科及 

總平均標準 
學校名稱 

3.5 屏東科大、弘光科大 

單科標準 學校名稱 

2.5 清華大學(滿分 4.0) 

3.0 雲林科大-必修、逢甲大學、交通大學 

3.2 勤益科大 

3.5 
雲林科大-選修、逢甲大學、中原大學、東吳大學、東華大學、台灣大學、

成功大學 

總平均標準 學校名稱 

3.5 
全校總平均：高雄第一、高雄應用、朝陽科大、中國醫大、台灣海大 

各部總平均：臺北科大、高雄餐大 

 

序 學校名稱 通過門檻 計算方式 輔導措施 
書面

紀錄 

研習

活動 
其他 

1 屏東科大 3.5(70) 
全校總平均 

單一科目 

1.所授科目總平均低於 70分者，需參加教

學輔導之微型教學演練。   

◎ 

教學

演練 

2.單科低於 70 分者，至少參加 2次以上教

師教學成長研習營。 
 ◎  

2 弘光科大 3.5(70) 
全校總平均 

單一科目 

1.平均成績低於 70分之授課教師，由教務

處教學組，轉交授課教師書面說明一份，

於二週內，經所屬系主任、院長簽章後，

呈教務長核定。 

◎   

2.單一班級課程成績低於 70分教師，請教

師提供書面說明一份，經所屬系主任、

院長簽章及教學資源中心諮商。 

◎   

3 雲林科大 
必修 3.0 

選修 3.5 
單一科目 

1.各系所、院單位主管，訪談評量未通過

教師之教學狀況。 
◎   

2.「院系課程委員會」邀請各系所推薦教學

優良教師協助輔導未通過教師改進教學。 
 ◎  

3.請評量未達標準之教師參與，不定期舉

辦教師教學知能研習。 
 ◎  

4 逢甲大學 

3.5 

單一科目 

1.評量成績 3.5 以下課程之教師，應參加

教學工作坊等教學成長活動。 
 ◎  

3.0 

2.評量成績 3.0 以下課程之教師，經由教學

單位主管充分了解及懇談之後，必要時得

調整開授課程、敦請優良教學教師之協助

或尋求教師教學成長中心提供教學諮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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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學校名稱 通過門檻 計算方式 輔導措施 
書面

紀錄 

研習

活動 
其他 

5 中原大學 3.5(70) 單一科目 

1.任一科目未達七十分之教師均須針對該

結果提出書面回應。 
◎   

2.任一科目分數低於六十五分(含)時，經

訪評後教學須改進者，列輔導及協助 
 ◎  

6 東吳大學 3.5 單一科目 

1.平均有二科落於 3.5 分以下或同一施測

科目平均得分連續二次皆落於 3.5 分以

下需進行教學評鑑。 

2.教學評鑑需提供「教師學年度紀事」教學

部份、授課計畫及教材、授課科目之期中

考及學期考詴題(或多元評量工具)、學生

成績分布情形、指導學生論文、學術活動

或展演成果，送「教學資料分析小組」及

系、院、校三級教評會評審。 

  

◎ 

教學

評鑑 

7 東華大學 3.5 單一科目 

1.單一科目得分低於 3.50者，該授課教師

應接受所屬學院與教務處追蹤輔導。 
◎   

2.單一科目得分低於 3.20者，該授課教師

未來二年不應再開授該科目。 
  

◎ 

二年

不再

開設 

8 高雄第一 

3.5 

全校總平均 

1.評量成績 3.5(不含)填寫回應表，並由

系(所)、院了解原因後送教務處。 
◎   

3.0 
2.評量成績 3.0(不含)續送「教學意見調

查後續追蹤輔導會」討論。 
  

◎ 

送輔

導會 

9 高雄應用 3.5 全校總平均 

1.全校所授課程(正規班)一併計算所授科

目總平均。 
   

2.教學評量不佳之課程經由系(所)、院與

該任課老師溝通了解原因後，由系主任

填寫回應表送至教務處存查，並視其需

要性建議安排參加相關教學研習活動。 

◎ ◎  

10 朝陽科大 3.5 全校總平均 

1.專任：學期所授科目總平均低於 3.5

者，填寫「教師教學成效提升研討表」、

參加教學研討相關活動並主動洽詢教學

中心協談。 

Ⓞ Ⓞ  

2.兼任：學期所授科目總平均低於 3.5 

者，以不續聘為原則。 
  

◎不

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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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學校名稱 通過門檻 計算方式 輔導措施 
書面

紀錄 

研習

活動 
其他 

11 中國醫大 3.5(70) 全校總平均 

全校調查結果(所有課程平均)排名後 5％

且所授科目總平均未達 3.5 分之專、兼任

教師。 

   

1.由該教師所屬學術單位主管了解原因並

進行訪談，訪談紀錄以密件做成紀錄。 
◎   

2.連續 2學期需接受輔導教師，應參加教

師培育發展中心舉辦之教學研習活動，

每學期至少 2次。 

 ◎  

12 台灣海大 3.5 全校總平均 

1.教務處得邀請該教師參加「教師發展研

討會」及「教學優良教師經驗分享」等

研習活動。並送教務處教學中心協同進

行追蹤輔導，其結果得送系、所、中心。 

 ◎  

2.連續二學期或二學年中有累計二學期均

低於 3.0之教師，應由系(所)、院了解

原因並作成書面紀錄送教務處教學中心

彙整，以追蹤輔導。 

◎   

3.兼任教師之教學評鑑加權後結果總平均

值低於 3.5，送聘任系(所)做為續聘之參

考。 

  

◎ 

續聘

參考 

13 臺北科大 3.5 各部總平均 

1.參加教學資源中心舉辦「薪傳計劃」，由

各系資深或傑出教師協助輔導、微縮教

室觀摩教學。 

  

◎ 

教學

觀摩 

2.參加系所辦理之相關提升教學成長活動。  Ⓞ  

14 高雄餐大 3.5(70) 各部總平均 

1.初次低於 70分者，必須提出教學改善計畫

提請所屬各學術主管詳查，並由教學發展中

心輔導參與校內外舉辦之教學改善課程；若

連續兩學期平均分數低於 70分者，除應參

與上述教學改善課程之外，再由系所主管及

教學發展中心進行後續教學輔導。 

Ⓞ Ⓞ  

2.兼任教師單科評量分數低於 60分或連續兩

學期平均分數未達 70分者，建請不予續聘。 
  

◎不

續聘 

15.  台灣大學 3.5 單一科目 

教學評量不佳之課程，轉送各學院院長及

各系（所）主管參閱並轉交授課教師作為

教學改進參考，對學生反映不佳之課程，

由系所主管協調授課教師予以改善，且將

改善方式送請教務長核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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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學校名稱 通過門檻 計算方式 輔導措施 
書面

紀錄 

研習

活動 
其他 

16.  清華大學 
2.0 

(滿分 4.0) 
單一科目 

1.教務長發信告知未達標準之授課教師    

2.未達標準之授課教師，須參加教學發展

中心教師精進教學相關活動。 
 Ⓞ  

17.  交通大學 3.0 單一科目 

1.由教務長發關懷信給未達標準之授課教師。    

2.未達標準之授課教師填列面談紀錄表，經

系主任、院長及教發中心協談並予以支援。 
Ⓞ   

18.  成功大學 3.5 單一科目 

初次低於 3.5 由教務處發函該教師所屬系

所建議給予輔導或提出改善措施，並由系

所自行實施改善方案；如前一年平均低於

3.5，必要時由教學發展中心會同系所或任

課教師實施改善方案。 

Ⓞ   

19.  台灣科大 無最低門檻  由各系自行評估進行相關輔導措施  Ⓞ  

五、本校 98-99學年度各部課程教學評量結果分佈表，歷年評量結果分數分佈(如附件四)： 

98-1教學評量結果成績分佈 98-2教學評量結果成績分佈 

科目數 

分佈區間 
日間 進推 推院 全校 

科目數 

分佈區間 
日間 進推 推院 全校 

低於 3.2 
5 

(0.39%) 

5 

(0.91) 

0 

(0 %) 

10 

(0.48%) 
低於 3.2 

4 

(0.36%) 

0 

(0 %) 

1 

(0.40%) 

5 

(0.26%) 

3.2 以上- 

未達 3.5 

7 

(0.55%) 

2 

(0.37%) 

2 

(0.69%) 

11 

(0.52%) 

3.2 以上- 

未達 3.5 

16 

(1.42%) 

4 

(0.76%) 

6 

(2.37%) 

26 

(1.37%) 

3.5 以上- 

未達 4.0 

1,260 

(99.06%) 

538 

(98.72%) 

287 

(99.31%) 

2,085 

(99.00%) 

3.5 以上- 

未達 4.0 

1,103 

(98.22%) 

525 

(99.24%) 

246 

(97.23%) 

1,874 

(98.37%) 

合計 1,272 545 289 2,106 合計 1,123 529 253 1,905 

99-1教學評量結果成績分佈 99-2教學評量結果成績分佈 

科目數 

分佈區間 
日間 進推 推院 全校 

科目數 

分佈區間 
日間 進推 推院 全校 

低於 3.2 
1 

(0.08%) 

7 

(1.02%) 

2 

(0.70%) 

10 

(0.44%) 
低於 3.2 

4 

(0.33%) 

0 

(0 %) 

0 

(0 %) 

4 

(0.19%) 

3.2 以上- 

未達 3.5 

18 

(1.37%) 

4 

(0.58%) 

1 

(0.35%) 

23 

(1.01%) 

3.2 以上- 

未達 3.5 

8 

(0.65) 

2 

(0.31%) 

1 

(0.42%) 

11 

(0.52%) 

3.5 以上- 

未達 4.0 

1,293 

(98.55%) 

675 

(98.40%) 

282 

(98.95%) 

2,250 

(98.55%) 

3.5 以上- 

未達 4.0 

1,215 

(99.02%) 

648 

(99.69%) 

238 

(99.58%) 

2,101 

(99.29%) 

合計 1,312 686 285 2,283 合計 1,227 650 239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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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校 98-99學年度教師全校所授課程評量分數平均分佈表： 

學期別 98-1 98-2 99-1 99-2 

總平均區間 教師數 
佔全校教師 

數百分比 
教師數 

佔全校教師 

數百分比 
教師數 

佔全校教師 

數百分比 
教師數 

佔全校教師 

數百分比 

未達 3.5 6(專 1) 0.8% 12(專 2) 1.64% 7(專 0) 0.90% 3(專 0) 0.40% 

3.5 以上 748 99.20% 718 98.36% 767 99.10% 755 99.60% 

合計 754 100% 730 100% 774 100% 758 100% 

七、本校 98-99學年度教師於各部別所授課程評量分數總平均分佈 

學期別 98-1 98-2 99-1 99-2 

教師數 

總平均區間 

日
間 

進
推 

進
院 

合
計 

日
間 

進
推 

進
院 

合
計 

日
間 

進
推 

進
院 

合
計 

日
間 

進
推 

進
院 

合
計 

未達 3.5 3 6 2 11 7 2 0 9 3 5 1 9 3 1 1 5 

3.5 以上 500 407 209 - 486 402 92 - 519 423 81 - 496 421 180 - 

合計 503 413 211 - 493 404 92 - 522 528 82 - 499 421 181 - 

決議： 

(一) 教學反應意見調查最低門檻由 3.2 分提高至 3.5 分經投票決議 (12月 6日具投票權為 14

人)，不同意提高至 3.5 分者 8 票，同意提高至 3.5 分者 6 票，不同意提高過半，故決

議不提高。 

(二) 增加教師教學評量成績低於門檻者，應參加教師教學成長活動計算方式，經投票決議(12

月 6 日具投票權為 12 人)，甲案 10 票、乙案 2 票，故同意甲案：教師於全校所有授課

課程總平均低於 3.2 分，應參加教師教學成長活動。 

(三) 附帶決議，本案與 100 學年度 11 月份教務會議審議「研議將學生出席率與教學評量結

果進行連結」案一併自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實施。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00年 12 月 1日 15點 50分 

     100年 12月 6日 16點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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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實施要點 

95 年4 月13 日教務會議通過  

95.5.5.勤技教字第0950000658 號函  

96 年1 月31 日95 學年度第1 學期第3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96 年5 月10 日勤益科大教字第0961000144 號函修頒  

98 年6 月11 日教務會議通過  

98 年7 月7 日勤益科大教字第0981000238 號函修頒  

100年3月10日99學年度第2學期3月份教務會議通過  

100年4月7日勤益科大教字第10010000097 號函修頒  

一、 為瞭解學生對教師教學的意見，協助教師提升課程教學品質，提供教學單位、教師評估

教學成效及選拔優良教師之參考，特定「勤益科技大學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原則上以網路填答為主，必要時得以電腦卡片、問卷式或其它方式為輔。  

三、 問卷內容題目依教科教材、教學方法、教學內容、作業和成績評定方式以及學生自我評

量等各類型設計，並分為甲卷「一般課程」，乙卷「實驗、實習課程」。  

四、 問卷內容題目採5點量表方式計算，5分為非常同意，1分為非常不同意。  

五、 實施期間：  

(一) 非畢業班：第十四週起至第十八週進行教學反應意見調查。  

(二) 畢業班：第十週起至第十三週進行教學反應意見調查。  

六、 實施範圍：原則上以全校所有課程為實施對象，除書報討論、指導論文、實務專題、海

外實習課程、校外實習課程、勞作與社會服務教育，不列入評量範圍。受評量科目填答

數達所修課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始為有效問卷，其中若有下列情形者，則屬無效問卷，不

列評量計分：  

(一) 非反向題平均分數≧4.3，且反向題平均分數≧4  

(二) 非反向題平均分數≦2，且反向題平均分數≦2  

七、 教務處(進修推廣部)將由教學資源中心計算填答結果，並列印評量結果統計報表。  

八、 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結果及文字意見，將分送各任課教師、系主任，提供各系改進教學參

考，以提升教學品質。教師亦可於當學期結束後，至網路上查詢個人成績。教師問卷結

果以5 分為滿分，低於3.2 分以下者應檢討原因提系主任約談並填列「國立勤益科技大

學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系所主管協談紀錄」，正本送教務處(進修推廣部)留存；連續三學

期低於3.2 分以下者，提請系教評討論之。  

九、 成立「教學意見審議小組」，負責規劃設計調查表內容及研議實施作業流程等事宜，視

需要得另訂「教學反應意見調查施行細則」。  

十、 參與執行實施調查及作統計分析之單位或人員必須遵守保密原則。  

十一、 本實施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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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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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0-101年度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 

期中書面審查意見表 

回應單位：教務處 

3.教師知能研習針對教學精進，日後可以與其他學校或單位配合以擴大教學研習

的深度與廣度。可調查學校教師在教學策略與教學專業知能的需求，並加強學

校教師在學生學習評量方面的專業知能。【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學校回應報告： 

 

5.分項計畫 A 為教師教學品質精進，但教學評量成績仍維持 3.2 之門檻，以此門

檻較難達成教學品質之精進，宜再加強改善。【教務處-課務組】 

學校回應報告： 

 

6.計畫簡報審查意見 37，建議將教學評量之通過門檻由 3.2 分提升至 3.5 分，學

校經過檢討及公聽會之後，仍維持 3.2 分門檻。有鑑於學校應全力提升教學品

質，學校宜將門檻提高，以進一步確保教學品質。【教務處-課務組】 

學校回應報告： 

 

7.教學或輔導服務傑出教師除了經驗分享與專訪紀錄，宜有更具體的薪傳機制，

可實質幫助新進教師或需加強教學專業知能之教師，在教學專業上有更進一步

的發展與改進？【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學校回應報告： 

 

11.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仍偏高，尤其超鐘點時數宜再設法降低為 4 小時，以

減輕教師課業負擔。【教務處-課務組】 

學校回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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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歷年評量結果分數分佈 

日間部 

98-1 教學評量結果成績分佈 98-2 教學評量結果成績分佈 

總平均 
科目數

分配 

累計科

目數 
百分比 

累計 

百分比 
總平均 

科目數

分配 

累計科

目數 
百分比 

累計 

百分比 

低於 3.0 3 3 0.24% 0.24% 低於 3.0 1 1 0.09% 0.09% 

3.0 以上-

未達 3.2 
2 5 0.16% 0.39% 

3.0 以上-

未達 3.2 
3 4 0.27% 0.36% 

3.2 以上-

未達 3.5 
7 12 0.55% 0.94% 

3.2 以上-

未達 3.5 
12 16 1.07% 1.42% 

3.5 以上-

未達 4.0 
133 145 10.46% 11.40% 

3.5 以上-

未達 4.0 
106 122 9.44% 10.86% 

4.0 以上-

未達 4.5 
721 866 56.68% 68.08% 

4.0 以上-

未達 4.5 
629 751 56.01% 66.87% 

4.5 以上

-5.0 以下 
406 1272 31.92% 100.00% 

4.5 以上

-5.0 以下 
372 1123 33.13% 100.00% 

合計 1272 － 100.00% － 合計 1123 － 100.00% － 

99-1 教學評量結果成績分佈 99-2 教學評量結果成績分佈 

總平均 
科目數

分配 

累計科

目數 
百分比 

累計 

百分比 
總平均 

科目數

分配 

累計科

目數 
百分比 

累計 

百分比 

低於 3.0 0 0 0.00% 0.00% 低於 3.0 3 3 0.24% 0.24% 

3.0 以上-

未達 3.2 
1 1 0.08% 0.08% 

3.0 以上-

未達 3.2 
1 4 0.08% 0.33% 

3.2 以上-

未達 3.5 
18 19 1.37% 1.45% 

3.2 以上-

未達 3.5 
8 12 0.65% 0.98% 

3.5 以上-

未達 4.0 
130 149 9.91% 11.36% 

3.5 以上-

未達 4.0 
98 110 7.99% 8.96% 

4.0 以上-

未達 4.5 
635 784 48.40% 59.76% 

4.0 以上-

未達 4.5 
794 904 64.71% 73.68% 

4.5 以上

-5.0 以下 
528 1312 40.24% 100.00% 

4.5 以上

-5.0 以下 
323 1227 26.32% 100.00% 

合計 1312 － 100.00% － 合計 1227 － 100.00% － 

備註：上表 98學年度未含碩士班評量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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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推廣部 

98-1 教學評量結果成績分佈 98-2 教學評量結果成績分佈 

總平均 
科目數

分配 

累計科

目數 
百分比 

累計 

百分比 
總平均 

科目數

分配 

累計科

目數 
百分比 

累計 

百分比 

低於 3.0 4 4 0.73% 0.73% 低於 3.0 0 0 0.00% 0.00% 

3.0 以上-

未達 3.2 
1 5 0.18% 0.91% 

3.0 以上-

未達 3.2 
0 0 0.00% 0.00% 

3.2 以上-

未達 3.5 
2 7 0.37% 1.28% 

3.2 以上-

未達 3.5 
4 4 0.76% 0.76% 

3.5 以上-

未達 4.0 
61 68 11.19% 12.47% 

3.5 以上-

未達 4.0 
46 50 8.70% 9.46% 

4.0 以上-

未達 4.5 
300 368 55.05% 67.52% 

4.0 以上-

未達 4.5 
287 337 54.25% 63.71% 

4.5 以上

-5.0 以下 
177 545 32.48% 100.00% 

4.5 以上

-5.0 以下 
192 529 36.29% 100.00% 

合計 545 － 100.00% － 合計 529 － 100.00% － 

99-1 教學評量結果成績分佈 99-2 教學評量結果成績分佈 

總平均 
科目數

分配 

累計科

目數 
百分比 

累計 

百分比 
總平均 

科目數

分配 

累計科

目數 
百分比 

累計 

百分比 

低於 3.0 4 4 0.58% 0.58% 低於 3.0 0 0 0.00% 0.00% 

3.0 以上-

未達 3.2 
3 7 0.44% 1.02% 

3.0 以上-

未達 3.2 
0 0 0.00% 0.00% 

3.2 以上-

未達 3.5 
4 11 0.58% 1.60% 

3.2 以上-

未達 3.5 
2 2 0.31% 0.31% 

3.5 以上-

未達 4.0 
71 82 10.35% 11.95% 

3.5 以上-

未達 4.0 
64 66 9.85% 10.15% 

4.0 以上-

未達 4.5 
338 420 49.27% 61.22% 

4.0 以上-

未達 4.5 
399 465 61.38% 71.54% 

4.5 以上

-5.0 以下 
266 686 38.78% 100.00% 

4.5 以上

-5.0 以下 
185 650 28.46% 100.00% 

合計 686 － 100.00% － 合計 65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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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院 

 

98-1 教學評量結果成績分佈 98-2 教學評量結果成績分佈 

總平均 
科目數

分配 

累計科

目數 
百分比 

累計 

百分比 
總平均 

科目數

分配 

累計科

目數 
百分比 

累計 

百分比 

低於 3.0 0 0 0.00% 0.00% 低於 3.0 0 0 0.00% 0.00% 

3.0 以上-

未達 3.2 
0 0 0.00% 0.00% 

3.0 以上-

未達 3.2 
1 1 0.40% 0.40% 

3.2 以上-

未達 3.5 
2 2 0.69% 0.69% 

3.2 以上-

未達 3.5 
6 7 2.37% 2.77% 

3.5 以上-

未達 4.0 
22 24 7.61% 8.30% 

3.5 以上-

未達 4.0 
21 28 8.30% 11.07% 

4.0 以上-

未達 4.5 
157 181 54.33% 62.63% 

4.0 以上-

未達 4.5 
117 145 46.25% 57.31% 

4.5 以上

-5.0 以下 
108 289 37.37% 100.00% 

4.5 以上

-5.0 以下 
108 253 42.69% 100.00% 

合計 289 － 100.00% － 合計 253 － 100.00% － 

99-1 教學評量結果成績分佈 99-2 教學評量結果成績分佈 

總平均 
科目數

分配 

累計科

目數 
百分比 

累計 

百分比 
總平均 

科目數

分配 

累計科

目數 
百分比 

累計 

百分比 

低於 3.0 2 2 0.70% 0.70% 低於 3.0 0 0 0.00% 0.00% 

3.0 以上-

未達 3.2 
0 2 0.00% 0.70% 

3.0 以上-

未達 3.2 
0 0 0.00% 0.00% 

3.2 以上-

未達 3.5 
1 3 0.35% 1.05% 

3.2 以上-

未達 3.5 
1 1 0.42% 0.42% 

3.5 以上-

未達 4.0 
16 19 5.61% 6.67% 

3.5 以上-

未達 4.0 
5 6 2.09% 2.51% 

4.0 以上-

未達 4.5 
115 134 40.35% 47.02% 

4.0 以上-

未達 4.5 
105 111 43.93% 46.44% 

4.5 以上

-5.0 以下 
151 285 52.98% 100.00% 

4.5 以上

-5.0 以下 
128 239 53.56% 100.00% 

合計 285 － 100.00% － 合計 239 － 100.00% － 

 

 


